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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唐国际武隆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重庆市武隆银盘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代码：2212-500156-04-01-131975）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表及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审批如下：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我局原则同意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写的《重庆市武隆银盘抽水蓄能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及其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
二、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和建设规模：项目位于重庆市武隆区文复乡、江口镇，为一等大（1）型工程，总装机120万千瓦，额定水头505.00米，电站年设计发电利用小时数1231小时，设计年发电量13.44亿千瓦•时。工程主要包括上水库、下水库、输水系统及发电厂房系统、移民安置区和专项设施复建等。上水库位于乌江银盘水电站坝址上游左岸支流西山沟，下水库利用现有银盘水库。上水库最大坝高82.00米，水库正常蓄水位为747.00米，总库容1454万立方米；下水库最大坝高78.5米，正常蓄水位214.97米，总库容3.28亿立方米。引水、尾水系统采用一洞两机布置，设置引水与尾水调压室，水流正进正出厂房，总长度3720.34米。规划水平年，设木瓜场1处安置点。工程复建相应道路、电力设施等工程。
三、该项目符合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年）》，属于重庆市2024年~2028年重点核准项目，项目建设总体符合《乌江干流武隆段水能开发规划报告》及其规划环评要求。项目实施可能对生态、水环境等产生不利影响，在全面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防治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措施后，该项目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或控制。
四、项目建设主要环境影响
（一）水文情势影响。运营期上、下水库的水位、水域面积、流速等将产生一定变化。工程运行后，下水库水位变幅有所增加；工程运行不改变银盘电站调度运行原则，不会对下水库坝下河段水文情势造成影响。
（二）水环境影响。各监测点位现状水质监测指标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中III类标准要求。施工废水和生活污水如直接排入附近水体，将会对区域水环境产生影响。下水库现状为中营养化水平，工程运行后，能加快上下水库水体交换，在落实好库周环境管理的前提下，工程建设不会导致下水库营养状态发生变化。
（三）水生生态影响。施工期，上下水库围堰填筑等将扰动河床，造成水土流失，导致附近水体悬浮物浓度升高，水体透明度下降，使浮游生物、底栖生物和鱼类的生存和繁殖受到影响。下水库利用现有水库，无需初期蓄水。工程运行后，水库及坝下水文情势变化较小，对鱼类等水生生物产生影响较小。 
（四）陆生生态影响。评价区植被主要为针叶林、落叶阔叶林及灌丛等。工程实施将淹没、占用和破坏部分植被及野生动物栖息地，施工活动可能对野生动物造成惊扰和伤害。
（五）环境风险及其他影响。施工期主要存在油料储存、泄漏污染区域水环境的风险，运营期存在厂房内透平油和主变室内主变绝缘油泄漏的风险。项目施工期产生的扬尘、噪声、固体废物等，将可能对周边生态环境及环境保护目标造成不利影响。
五、减缓项目环境影响的主要措施
（一）严格落实生态流量下泄措施。上水库、下水库应按主管部门相关要求下泄生态流量并同步设置下泄流量监控设施。后续运营过程中应加强管理，统筹上游来水及下游生产、生活、生态用水需求情况，及时复核并依法依规调整生态下泄流量，以改善下游河湖水资源条件，满足水环境、水生态保护需求。
（二）严格落实水环境保护措施。施工废水经处理达标后尽量回用，仅基坑排水、洞室排水利用不了的达标外排。施工及运营期生活污水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中相应标准后回用，不外排。电站油污水通过油水分离器处理后，废油收集暂存并作为危险废物外运处置，废水回用于厂区绿化、洒水降尘等。上水库蓄水前，按照有关规范要求开展库底生态环保清理，库底清理工作完成前，不得进行蓄水。加强库周环境管理，做好库周垃圾的收集和处理，严格控制污水和禽畜粪便等污染物进入水库，定期开展库区漂浮物清理，加强库区水质及富营养化监测。保护库周植被，涵养水源，控制水土流失，保证库区水质良好，防止库区水体富营养化。
（三）严格落实水生生态保护措施。下水库进/出水口等涉水施工避开鱼类主要繁殖期（每年5月~9月），涉水施工前应采取驱鱼措施。根据进出水口流速特征，在下水库进出水口合适位置建设拦鱼电栅。设置人工放流措施。配合有关单位加强对乌江的保护，严格落实相关管控要求，主动接受相关管理部门监督。
（四）严格落实陆生生态保护措施。严格按生态优先的原则，进一步优化施工方案及工程设计，合理布置施工便道、施工营地等施工场地，减少临时占地面积。严格控制和管理运输车辆及重型机械施工作业范围，合理规划施工时间，规范施工行为，减少施工噪声对野生动物的惊扰。增强施工人员的生态保护意识，严禁捕猎野生动物，加强林地的保护和恢复。对施工过程中剥离的表土，单独收集、存放，符合条件的应当优先用于土地复垦、土壤改良、造地和绿化等。施工中采取水土保持措施，施工结束后因地制宜对施工迹地等实施生态修复。
（五）加强环境风险防范及其他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针对工程可能发生的环境风险，配置相应的应急设备、物资，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确保环境风险可控。对扬尘、噪声、固体废物等采取有效防治措施，危险废物交有资质单位处置，加强对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暂存场所的环境管理。
（六）积极配合政府做好土地调整等工作。在工程施工和运营过程中，应加强与周边公众的沟通，主动回应公众关于项目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的关切，解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
（七）项目可研、施工图设计阶段需进一步完善、优化和细化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和投资。将完善、优化和细化后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概算纳入设计、施工和工程监理等招标文件及合同，并明确责任。委托有能力的单位开展工程环境监理，针对各项措施及管理要求落实情况、实施效果等开展监理，定期向生态环境部门提交环境监理报告。委托有资质的单位严格根据环境影响报告书要求制定施工期环境监测计划，开展环境监测工作。
六、你公司应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建立内部生态环境管理体系，明确机构、人员、职责和制度，加强生态环境管理，保障生态环境保护资金投入，推进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
七、项目实施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应按规定程序实施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八、在项目运行过程中，制定和落实各项监测计划，重点做好生态流量下泄、水生生态保护等措施的有效性以及水质的长期跟踪监测。适时对跟踪监测结果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论进一步优化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九、该项目建成运行3至5年时，应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工作，重点关注库区水质、水生生物变化和生态监测计划落实情况等方面。
十、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项目批准之日起，若工程超过五年方决定开工建设，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十一、该项目的“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管理工作，由重庆市武隆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
十二、本批准书内容依据你单位报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推荐方案预测的环境状态和相应条件作出，若项目实施或运行后，国家和本市提出新的环境质量要求，或发布更加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或项目运行出现明显影响区域环境质量的状况，你公司有义务按照国家及本市的新要求或发生明显影响环境质量的新情况，采取有效的改进措施确保项目满足新的环境保护管理要求。


重庆市武隆区生态环境局       
2024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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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  送：重庆市武隆区江口镇人民政府、重庆市武隆区文复乡人民政府、重庆市武隆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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